附件1：
投标申请人投标登记资料一览表

项目名称:                                                                投标登记：单位（盖章）
	审核确认: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与投标申请人代表对以下资料共同核对，审核情况属实。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签名:
	
	委托代理人

签名:
	

	序号
	项目
	内页码
	投标登记提交资料要求
	审核情况
	备注

	
	
	
	
	（此栏不需申请人填写）
	

	1
	投标登记申请表（不用装订）；
	
	原件
	
	

	2
	投标申请公函（见附件2，同以下资料装订为一本）；
	
	原件
	
	

	3
	（法人投标登记时）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代理人投标登记时)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2025年01月至03月社保证明复印件。
	
	原件备查
	
	

	4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原件备查
	
	

	5
	“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或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不接受其投标。
	
	打印件
	
	

	6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或以上）资质，且获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打印件
	
	

	7
	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取得相应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且没有在建的工程项目。
	
	打印件
	
	

	8
	提供拟委任的安全负责人须取得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C证），且在有效期内。
	
	打印件
	
	

	9
	提供拟委任的质量负责人须取得岗位证书，且在有效期内。
	
	打印件
	
	


注: 1、本表一式两份，一份附于投标登记资料内首页，作为投标登记资料目录，另一份交回投标申请人代表。两份表格中每页的“审核确认”栏均需双方签署。

2、本表原件审核情况栏及备注栏须留空，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收资料人员审核后填写。
3、本表中有修改情况，须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和投标单位代表共同签署。

4、所有复印件加盖公章。
5、如以上资料不符，则不予接受登记。

6、如为联合体，上述资料双方均要求提供。
7、上述涉及人员提供本单位3个月（（2025年1月至2025年3月））的社保管理机构的证明材料（如社保管理机构的查询机器打印件）。

附件2:

投标申请公函

 

致招标人:                             

按照资格条件的要求，我们递交有关资料文件，以便贵单位审查我们参加（项目名称） （包组号：    ）投标资格。

此申请是 （投标申请人名称）以（委托代理人姓名）为全权代表身份递交的。

我们保证所有提交的资料是真实可靠的，并为提交的资料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们理解招标人有权拒绝任何申请，而无需由招标人承担任何责任。

投标申请人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申请日期:2025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投 标 人：

单位性质：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    龄：        职务：

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单位全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包括正、背面）

	
	


注：联合体投标的由牵头人出具。

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

本人（姓名）系（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项目名称）投标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投  标  人：单位全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日期：     年    月    日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包括正、背面）

	
	


注：1、如果由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签署投标文件并出席开标会的，则无需提供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如果由投标人的委托代理人签署投标文件并出席开标会的，则须附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联合体投标的由牵头人出具。

2、委托期限可写：自开标之日起至投标有效期满。



